
公告 2020年12月29日 星期二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资产转让合

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
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
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12月29日
附：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农业银行
温州分行

农业银行
温州分行

浙江中化塑料
有限公司

温州中化进出
口有限公司

33010120180013962

33010120180014589

33010120180014588

33010120180014587

33010120180014584

33010120180014748

33010120180027955

33010120180028457

33010120180028714

33010120180029209

33010120180029422

33010120180032253

33010120190003949

33010120190004177

33010120190004813

33010120190008149

33010120190009872

33010120190013081

33010120180028609

33010120180033044

33010120190003948

3623724.08

5850000

2870000

3450000

5000000

490000

57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4500000

3140000

4210000

4940000

6660000

6640000

7000000

1000000

4,000,000.00

3,500,000.00

4,000,000.00

563453.73

653383.86

336601.18

404625.13

586413.21

57428.39

706446.52

616957.82

616011.7

613721.59

551910.32

360958.45

480745.53

531155.3

739425.68

691382.04

718772.38

99936.56

400382.86

341830.86

368599.74

浙江科锋汽车电器有限公司（保证）、瑞安市五心纸
业有限公司、陈棉春（保证）、安徽嘉泰化工有限公司
（保证）、江苏中瑞化工有限公司（保证）、安徽东瑞塑
业有限公司（保证）、潘贻新（保证）、蔡飞燕（保证）、
潘贻新（抵押）、浙江中化塑料有限公司（抵押）

瑞安市五心纸业有限公司、陈棉春（保证）、安徽嘉泰化
工有限公司（保证）、江苏中瑞化工有限公司（保证）、安
徽东瑞塑业有限公司（保证）、潘贻新（保证）、蔡飞燕
（保证）、潘贻新（抵押）、浙江中化塑料有限公司（抵押）

仙桥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上海上瑞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浙江中化塑料有限公司（保证）、陈志鹏（保
证）、潘贻新（保证）、陈棉春（保证）、潘贻新（抵押）、
蔡飞燕（抵押）

仙桥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上海上瑞实业有限公司（保
证）、陈志鹏（保证）、潘贻新（保证）、陈棉春（保证）

债权行 债务人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10月20日/破产受理日)

借款合同编号 本金 欠息
担保人

农业银行
温州分行

农业银行
温州分行

国威科技有限
公司

金龙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33010120180025188

33010120190001357

33010120190002078

33010120190011210

33010120190014134

33010120190017058

33010120190020526

33010120180010309

33010120180002972

33010120180001990

33010120180001667

33010120180000557

33010120170032671

33010120170012586

7600000

4985143.9

9800000

10000000

5000000

5000000

8000000

28006445.3

30000000

36000000

25000000

28000000

32000000

12159673.64

270276.76

137744.52

267939.99

262608.95

120138.88

131304.46

198226.6

4524695.06

3754657.54

4530280.25

3148306.79

3547945.58

4279740.09

1513666.57

国威科技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辉煌汽车电器有限公司（保证）、陈俐（保证）、陈
伟（保证）、陈小辉（保证）、国威科技有限公司（抵押）

国威科技有限公司（抵押）

维多利亚（天津）酒店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保证）、金
绍平（共同还款人）、金美欧（质押）、金龙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质押）

债权行 债务人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10月20日/破产受理日)

借款合同编号 本金 欠息
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李朝晖 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702、0577-85774782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温州市车站大道701号建设银行大楼2301室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10月20日/破产受理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
对三洲集团有限公司等 2 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
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12,694.00
万元,本金为 11,076.87 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
要分布在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债务人、保证人、抵押
物等详细信息见附表。处置方式为公开处置。该债权
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
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 www.cinda.com.
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韩卫华,蔡文彬,咸庶光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4782,0571-85774686,

0571-85774661
电 子 邮 件 ：hanweihua@cinda.com,caiwenbin@cinda.

com,xianshugu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12月29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三洲集团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

对浦江胜达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等 2 户的债权资产包进
行处置。截至 2020 年 06 月 30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10,168.69 万元,本金为 6,889.94 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
务人主要分布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等地区。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9,779.78 万元,
本金为 6,183.35 万元，具体债权变动详见附件清单，担
保抵押情况存在更新。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
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
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

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12月29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浦江胜达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处置补充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
对浙江德兴进出口有限公司等 2 户债权资产进行处
置。截至2020年9月20日，债权本金余额5160.67万元，
利息余额 4974.85 万元，债权合计为 10135.52 万元。债
务人位于绍兴、湖州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
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
内企业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
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
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陆大胜,孙宾宾
联系电话：0571-85772772,0571-85774790
电子邮件：ludasheng@cinda.com.cn,sunbinbin@cinda.

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12月29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浙江德兴进出口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等24户（即浙江云石集团有限公司
等 24 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246,516.34 万元,本金为 156,
965.60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浙江省杭
州市萧山区市心中路819号绿都世贸广场写字楼13层等
地区。资产包内债权情况详见附件，担保抵押情况存在更
新。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
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
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

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12月29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浙江云石集团有限公司等24户债权资产处置补充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12月2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清单中保证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5

借款人名称

旺达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森海医药有限公司

宁波永发集团有限公司

和润集团有限公司

华仪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贷款余额（截止至2020年10月20日）

27,987,684.68

17,241,092.28

20,000,000.00

61,000,000.00

145,705,107.50

271,933,884.46

欠息（截止至2020年10月20日）

3,403,517.92

3,492,277.58

1,701,168.25

1,118,789.93

6,648,037.98

16,363,791.66

担保人

质押人：宁夏坤龙投资有限公司 保证人：永康市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吴银豹、星月集团有限公司、吴健民、吴宗轼、夏鸣凤、胡建英、吴香仙

抵押人：杨一峰 保证人：宁波协星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杨一峰、张宝琴

抵押人：胡小良、虞美君 保证人：宁波泰佳安全设备有限公司、胡小良、虞美君、宁波永发智能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抵押人：宁波讯诚贸易有限公司 保证人：舟山市金润石油转运有限公司、上海润华投资有限公司、舟山市普陀油脂运贸有限公司、虞松波、虞旻昊

保证人：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宝龙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华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陈道荣、赵爱娥

联合公告清单

杭州东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19）杭仲
（萧）字第431号申请人陈绪俊与被申请人杭州东亿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之间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于2020年12月24日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19)杭仲（萧）裁
字第431号裁决书，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
法律效力。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委领取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博学路
837号萧山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6楼606室，邮编
311202，电话0571－88382697）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网艺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王仙诉你单位
要求补缴社会保险的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
案（2021）13 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
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1年2月8日上午9
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
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路6-1，上城区社会矛盾纠
纷调处化解中心内），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正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付秀丽诉
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的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

仲案（2021）1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
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1年2月1日上午9
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
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路6-1，上城区社会矛盾纠
纷调处化解中心内），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寰球娱乐影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徐少慧诉

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的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
仲案（2021）9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
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1年2月9日上午9
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
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路6-1，上城区社会矛盾纠
纷调处化解中心内），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2月29日

仲 裁 公 告


